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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商品和服务税收分类与编码试点工作的通知
税总函〔2016〕5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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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

　　为加快税收现代化建设，方便纳税人便捷、规范开具增值税发票，有利于税务机关加强增值税征收管理，税务

总局编写了《商品和服务税收分类与编码（试行）》（以下简称编码，见附件），并在增值税发票系统升级版中增

加了编码相关功能。为做好全国推行编码的准备工作，税务总局决定自2016年2月19日起在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

和广东省进行编码推广的试点工作，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试点范围 

　　试点地区的省级税务机关，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省内试点地区，并开展编码推行试点工作：

　　（一）2016年2月19日起，试点地区新办增值税纳税人使用具有编码功能的增值税发票系统升级版开具增值税发

票。

　　（二）2016年2月19日起，试点地区原增值税纳税人分批完成具有编码功能的增值税发票系统升级版的升级。

　　纳税人使用具有编码功能的增值税发票系统升级版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包括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普通发

票、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和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二、升级安排 

　　（一）试点地区税务机关应于2016年2月19日零点前完成税务端系统（防伪税控系统、货运税控系统、统一受理

平台、电子底账系统）的升级工作，并自2月19日起组织对增值税纳税人进行系统的安装、升级。

　　非试点地区税务机关应于2016年2月19日零点前完成电子底账系统的升级工作。

　　（二）涉及的补丁升级包和说明文档将在税务总局电子税务网（网址：http://100.16.92.105）“补丁发

布”栏目发布。请各地税务机关于2016年2月16日及时下载软件补丁升级包。

　　各地税务机关应提前做好升级应急预案，分析评估需要配套升级的相关应用系统，确保业务的连续性和一致

性。

　　三、工作要求 

　　（一）试点工作意义重大，试点地区税务机关要高度重视，积极稳妥地制定符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的试点方案。

　　（二）试点地区税务机关要做好试运行组织工作，加强宣传辅导，组织服务单位做好软件下载（安装）升级、

编码维护等服务工作。

　　（三）各地税务机关要加强部门协作配合。增值税管理部门负责试运行的组织协调，做好对服务单位的监督管

理工作；技术管理部门负责税控装置初始化、发行以及税务端应用系统的升级和技术维护等工作，保障增值税发票

系统安全平稳运行。

　　（四）各地税务机关应按时完成税务端系统升级工作，密切监控系统试运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并上报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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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总局（货物和劳务税司、电子税务管理中心）。

　　（五）试点地区税务机关应于2016年3月20日前将试点工作总结通过可控FTP上报税务总局（货物和劳务税司、

电子税务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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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商品和服务税收分类与编码（试行） 　　　

国家税务总局

2016年2月15日

相关链接

关于开展商品和服务税收分类与编码试点工作的通知

关于2014年度公益性社会团体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名单（第二批）的公告

关于调整局领导工作分工的通知

关于发布出口退税率文库2016A版的通知

关于3项个人所得税事项取消审批实施后续管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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